
長榮大學一般生申請改列特殊教育學生處理業務流程表 

1.相關單位轉介 

2.當事人自行求助 

 

當事人鑑
定資格及
意願 

1.學生提供鑑定審查資料 

2.呈報教育部進行鑑定作業 

鑑定是否為 

特教學生 

 

1.覆知轉介單位 

2.依當事人意願安排

心理諮商 

3.諮詢複檢申請程序 

結束 

N 

N 

Y 

Y 

1.會談並進行初步評估 

2.說明特教鑑定程序 

3.呈報教育部進行鑑定作業 

相關公文 

經鑑定領有特教

身分，進入特殊

教育學生服務流

程 

服務紀錄表 


